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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

 

 

《土地註冊條例》(第 128 章 ) 

 

《 2007 年土地註冊(修訂 )規例》  

 

 

引言  

 

 土地註冊處處長行使《土地註冊條例》(第 128 章 )第

28 條賦授的權力，訂立《2007 年土地註冊(修訂 )規例》(《修

訂規例》)(見附件)。  

 

 

背景及論據 

 

2.   當局在二零零六年五月宣布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會

分 階 段 推 行 五 天 工 作 周 。 計 劃 的 首 兩 個 階 段 已 分 別 在 二 零

零 六 年 七 月 一 日 及 二 零 零 七 年 一 月 一 日 施 行 ； 而 最 後 階 段

則定於二零零七年七月一日實施。 

 

3.   土地註冊處向公眾開放的時間受法例規管。該處毋須

在 星 期 六 直 接 向 公 眾 提 供 服 務 的 部 組 已 經 由 二 零 零 六 年 七

月一日起實行五天工作周(即政府實施計劃的首階段)。《土

地註冊規例》(第 128A 章 )訂明土地註冊處開放予公眾的時

間 。 該 規 例 須 作 出 修 訂 ， 土 地 註 冊 處 才 可 全 面 實 行 五 天 工

作 周 計 劃 。 土 地 註 冊 處 準 備 在 全 政 府 實 施 計 劃 的 最 後 階

段 ， 即 由 二 零 零 七 年 七 月 一 日 起 ， 全 面 推 行 新 的 五 天 開 放

時間。 

 

4.   根據《土地註冊條例》第 28(1)(i)條，土地註冊處處

長 可 訂 立 規 例 ， 以 訂 明 土 地 註 冊 處 或 其 任 何 部 組 向 公 眾 開

放的時間。現行的《土地註冊規例》第 4(1)(a)條規定，土

地 註 冊 處 須 於 星 期 一 至 五 上 午 九 時 三 十 分 至 下 午 一 時 ， 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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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星期六上午九時三十分至十一時三十分開放予公眾 (不論

是星期一至五或星期六均以非公眾假期為限 )，以供交付文

書進行註冊。同一規例第 4(1)(b)條訂明，土地註冊處須於

星 期 一 至 五 上 午 九 時 至 下 午 十 二 時 三 十 分 和 下 午 二 時 至 四

時 十 五 分 ， 以 及 星 期 六 上 午 九 時 至 十 一 時 四 十 五 分 開 放 予

公 眾 (不 論 是 星 期 一 至 五 或 星 期 六 均 以 非 公 眾 假 期 為 限 )，

以供辦理其他事宜。 

 

5.   《土地註冊條例》第 28(1)(a)條授權土地註冊處處長

訂立規例，規定註冊的方式。《土地註冊規例》第 5(5)(a)

條 規 定 ， 藉 郵 遞 交 付 土 地 註 冊 處 處 長 的 文 書 或 註 冊 摘 要 如

是 由 處 長 於 星 期 一 至 五 之 內 任 何 一 日 的 下 午 一 時 之 前 和 星

期 六 的 上 午 十 一 時 三 十 分 之 前 接 獲 的 ， 接 獲 日 期 即 為 當

日。同一規例第 5(5)(b)條訂明，如是由處長於星期一至五

任 何 一 日 的 下 午 一 時 之 後 和 星 期 六 的 上 午 十 一 時 三 十 分 之

後 接 獲 的 ， 接 獲 日 期 須 被 當 作 為 是 在 緊 隨 該 日 之 後 土 地 註

冊處開放予公眾的當日。 

 

6.   我們也藉是次法律修訂，對《土地註冊規例》第 9(3)

條 作 出 輕 微 的 技 術 性 修 訂 (訂 正 若 干 標 點 符 號 )。 有 關 修 訂

並不影響土地註冊處推行五天工作周。 

 

 

《修訂規例》 

 

7.   《土地註冊規例》第 4(1)條將予修訂，以訂明在五天

工 作 周 的 新 安 排 下 土 地 註 冊 處 開 放 予 公 眾 的 日 子 。 土 地 註

冊 處 將 於 星 期 一 至 星 期 五 上 午 九 時 至 下 午 一 時 三 十 分 開 放

以 供 交 付 文 書 進 行 註 冊 ， 而 供 公 眾 辦 理 其 他 事 宜 的 開 放 時

間 ， 則 為 星 期 一 至 星 期 五 上 午 九 時 至 下 午 十 二 時 三 十 分 以

及下午二時至五時。上述日子均不包括公眾假期。 

 

8.   《土地註冊規例》第 5(5)條將予修訂，定出藉郵遞交

付 土 地 註 冊 處 處 長 的 文 書 或 註 冊 摘 要 的 接 獲 日 期 。 如 有 關

文 書 或 註 冊 摘 要 是 在 土 地 註 冊 處 開 放 予 公 眾 的 日 子 的 下 午

一 時 三 十 分 之 前 接 獲 的 ， 則 接 獲 日 期 為 當 日 ； 如 是 在 開 放

予 公 眾 的 日 子 的 下 午 一 時 三 十 分 之 後 ， 或 土 地 註 冊 處 並 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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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 放 予 公 眾 的 日 子 接 獲 的 ， 則 接 獲 日 期 將 當 作 為 土 地 註 冊

處於該日之後第一個開放予公眾的日子。 

 

 

立法程序時間表 

 

9.   《修訂規例》將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九日刊登憲報，同

月十四日提交立法會；並於二零零七年七月一日生效。 

 

 

建議的影響 

 

10.   《修訂規例》不會對財政或人手造成影響。有關建議

符合《基本法》規定，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；對經濟、生產

力、環境或可持續發展方面並無影響。 

 

11.   《修訂規例》生效後，土地註冊處各辦事處星期一至

五 的 辦 公 時 間 將 會 延 長 ， 每 周 提 供 服 務 的 總 時 數 將 較 現 時

的 為 高 。 以 互 聯 網 提 供 的 電 子 服 務 則 仍 會 維 持 每 周 七 天 運

作。熱線服務在辦公時間後會由綜合電話查詢中心 1823 政

府熱線提供。 

 

 

公眾諮詢 

 

12.   土 地 註 冊 處 處 長 透 過 書 面 及 定 期 的 客 戶 聯 絡 小 組 會

議 ， 徵 詢 土 地 註 冊 處 各 相 關 持 分 者 對 推 行 五 天 工 作 周 的 意

見 ， 並 先 後 在 二 零 零 六 年 三 月 及 五 月 去 信 客 戶 聯 絡 小 組 及

香 港 律 師 會 ， 亦 於 同 年 三 月 至 十 二 月 期 間 ， 在 與 各 有 關 組

別的會議上就此進行諮詢。結果並無收到任何反對意見。 

 

 

宣傳安排 

 

13.   我們會透過下述途徑作出廣泛宣傳，以確保公眾清楚

知 悉 土 地 註 冊 處 在 實 行 五 天 工 作 周 後 的 新 開 放 時 間 及 提 供

的服務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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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新聞公布； 

 傳單； 

 土地註冊處網頁； 

 土地註冊處通函； 

 土地註冊處各公眾地方的告示； 

 資料單張；及 

 客戶服務熱線的錄音訊息 

 

 

查詢  

 

14.   如對本摘要有任何疑問，請致電 2848 6288 向房屋及

規 劃 地 政 局 首 席 助 理 秘 書 長 (規 劃 及 地 政 )杜 永 恒 先 生 或

2867 8012 向土地註冊處經理蕭偉全先生提出。 

 

 

 

 

 

房屋及規劃地政局 

二零零七年三月九日 



附件 

 

 

《2007 年土地註冊(修訂)規例》 

 

(由土地註冊處處長根據《土地註冊條例》 

(第 128 章 )第 28 條訂立 ) 

 

 

1. 生效日期 

 

本規例自 2007 年 7 月 1 日起實施。 

 

 

2. 開放土地註冊處予公眾 

 

(1) 《土地註冊規例》(第 128 章，附屬法例 A)第 4(1)

條現予修訂，在中文文本中，廢除“下列時間開放予公眾”。 

 

(2) 第 4(1)(a)條現予修訂，廢除“週一至五上午九時

三十分至下午一時，以及週六上午九時三十分至十一時三十分

開放(不論是週一至五或週六均以非公眾假期為限)”而代以

“星期一至星期五(公眾假期除外)上午九時至下午一時三十分

開放予公眾”。 

 

(3) 第 4(1)(b)條現予修訂，廢除“週一至五上午九時

至中午十二時三十分和下午二時至四時十五分，以及週六上午

九時至十一時四十五分開放(不論是週一至五或週六均以非公

眾假期為限)”而代以“星期一至星期五(公眾假期除外)上午

九時至下午十二時三十分以及下午二時至五時開放予公眾”。 

 

 

3. 註冊摘要的交付及表格  

 

(1) 第 5(5)(a)條現予修訂，廢除“於週一至五之內任

何一日的下午一時之前和週六的上午十一時三十分”而代以

“在土地註冊處開放予公眾的任何日子於下午一時三十分”。 

 

(2) 第 5(5)(b)條現予修訂，廢除在“如是由處長”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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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 — 

 

  “在  —  

 

 (i) 土地註冊處開放予公眾的任何日子於下午

一時三十分之後接獲的；或 

 

 (ii) 土地註冊處並非開放予公眾的任何日子接

獲的， 

 

接獲日期須當作為土地註冊處於該日之後第一個開

放予公眾的日子。”。 

 

 

4. 文書的尺寸及格式 

 

(1) 第 9(3)條現予修訂，在“身分證”的定義中，廢除

“及”。 

 

(2) 第 9(3)條現予修訂，在“身分證號碼”的定義中，

廢除句號而代以分號。 

 

 

 

 

 

土地註冊處處長 

 

 

 2007 年 3 月  日 

 

 

 

註釋  

 

本規例修訂《土地註冊規例》 (第 128 章，附屬法例

A)(“《規例》”)以配合土地註冊處實施五天工作周計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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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經第 2 條修訂的《規例》第 4(1)條訂定在新安排下土

地 註 冊 處 將 開 放 予 公 眾 的 日 子 。 土 地 註 冊 處 將 於 星 期 一 至

星 期 五 上 午 九 時 至 下 午 一 時 三 十 分 開 放 以 供 交 付 文 書 進 行

註 冊 ， 而 為 供 公 眾 辦 理 其 他 事 宜 的 開 放 時 間 ， 則 為 星 期 一

至 星 期 五 上 午 九 時 至 下 午 十 二 時 三 十 分 以 及 下 午 二 時 至 五

時。上述日子均不包括公眾假期。 

 

3. 經第 3 條修訂的《規例》第 5(5)條定出藉郵遞交付土

地 註 冊 處 的 文 書 或 註 冊 摘 要 的 接 獲 日 期 。 如 有 關 文 書 或 註

冊 摘 要 是 在 土 地 註 冊 處 開 放 予 公 眾 的 日 子 於 下 午 一 時 三 十

分 之 前 接 獲 的 ， 則 接 獲 日 期 為 當 日 。 如 是 在 開 放 予 公 眾 的

日 子 於 下 午 一 時 三 十 分 之 後 ， 或 土 地 註 冊 處 並 非 開 放 予 公

眾 的 日 子 接 獲 的 ， 則 接 獲 日 期 將 當 作 為 土 地 註 冊 處 於 該 日

之後第一個開放予公眾的日子。 

 

4. 第 4 條對《規例》第 9(3)條作出技術性修訂。 

 


